
湖 北 工 程 学 院

关于做好我校学生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

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:

根据 《关于调整孝感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

标准的通知》(孝人社函 匚⒛17)59号 )文件精神,经与学

校财务处协商,现将我校学生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缴费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缴费对象

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、专科 (含国教生、

成教生)学 生。

二、缴费程序

1。 缴费方式

(1)本次缴费采用个人到校园内安装的任意一台
“校园

卡圈存机
”上进行缴费,通过

“
校园卡查询机

”查询缴费情况。

(2)在外实习的学生,由所在学院辅导员负责落实 ,

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到学校财务处交费。

2,缴费时间

⒛17年 11月 1日 -2017年 11月 15日 。

3.缴费标准



按 180元 /生 收费。收费标准若有变动,再另行通知。

4,审核及信息核对

11月 15日 学工部从财务缴费系统导出各学院缴费名单

后发至各学院,各学院根据缴费人数汇总表,审核并校准学

生信息,确认缴费人数。

5.报送

11月 ⒛ 日前,经各学院审核校准的学生信息报送学工

部,经学工部与财务处会同校对无误后,根据确定后的缴费

登记人数集中参保缴费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所 有学生需按照规定时间段自愿缴纳医疗保险费,逾

期未交,视为自愿放弃参保 ;

2.对未参保学生,需签订自愿放弃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

险承诺书,需 由学生家长、学生本人共同签字确认 ;

3.开 学初收取的 60元 /生 的社保费由财务处一次性返还

到学生校园卡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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